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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
背景與其在「一國兩制」
下的獨特地位

香港的社會工作專業擁有悠久的歷

史，在英國殖民時期逐步發展，並在1997

年回歸中國後，於「一國兩制」框架下形

成了其獨特的專業傳統。長期以來，香港

的社會工作不僅僅是提供福利服務，更強

調社會倡議、公民參與以及為弱勢群體爭

取權益，這種專業精神使其成為香港公民

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運動中扮演

著連結社區、疏導民怨、促進社會公義的

關鍵角色（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1997

／2024；Cheung, 2001; Nip, 2010; Nagi, 

2023）。其獨立於政府的專業地位，以及

對人權和社會正義的堅守，使其在香港的

治理體系中占據著獨特的空間。

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下簡

稱《港區國安法》）迅速通過並於同年7

月1日正式生效，其宣稱的目的是維護國

家安全，但其對香港社會造成的衝擊卻是

前所未有的，這部法律被廣泛認為侵蝕了

香港法治中的法律明確性、司法獨立、公

共問責等核心原則，並對人身、言論、新

聞、出版、集會、遊行、示威、結社自由

等基本人權保障帶來了嚴峻挑戰（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2020；陳玉潔，

2020）。儘管《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

港社會的動盪不安趨於緩解，但北京方面

將此視為香港「二次回歸」的政治與社會

意義，藉此彰顯中央對香港權力結構與民

心回歸的期許，並進一步將香港各層面納

入國家治理體系。

本文旨在探討《港區國安法》如何導

致香港社會工作專業自主的喪失，並使其

角色趨向國家機器化，國安法的實施不僅

是法律條文上的變更，更是香港社會契約

的結構性重塑。這種重塑旨在重新定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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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公民社會和專業團體之間的關係，意

圖將香港社會各層面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而社會工作作為一個與公民社會和基層民

眾緊密相連的專業，自然而然地成為這一

過程中的關鍵目標。因此，社會工作的轉

變不僅是專業層面的問題，亦是香港整體

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態變遷的縮影。

此外，社會工作專業在威權化趨勢

下的變革，可視為衡量香港公民社會健康

狀況的參照。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價值包

括社會正義和倡議，使其成為公民社會的

關鍵參與者，當國安法對言論、集會、結

社自由的侵蝕直接影響公民社會的運作空

間時，旨在服務社會、推動公義的社會工

作專業被迫轉向「維穩」的國家機器，其

對社會的影響力將從監督和倡議轉為配合

和控制。社會工作的「國家機器化」意味

著社會內部自我調節和糾正機制的削弱，

當弱勢群體無法通過專業自主與獨立的社

會工作者獲得支持和發聲，他們將更難應

對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也可能被壓制而非

得到解決。因此，社會工作專業自主的受

損，不僅影響社工群體本身，更預示著香

港整體公民社會空間的萎縮，以及弱勢群

體獲得獨立支持和倡議的機會減少，對社

會福利和人權保障構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貳、《港區國安法》的法律框架
與其對基本自由的侵蝕

一、國安機制下的權力擴張

《港區國安法》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國

家安全機制，這些機制的核心特點在於中

央政府對其的直接掌控，以及其運作的秘

密性與不受問責性，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

的治理模式。

首先，香港特區政府依據《港區國

安法》第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維護國家

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

監督和問責」（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7／2020），新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香港國安委）。

該委員會由香港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並連

同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保安局、警

務處等政府部門長官組成；同時下設秘書

處，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此顧問被普遍認為是實

際的決策者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7／2020；陳玉潔，2020）。港區國安

委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

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工作訊息不予

公開」，且其所做的決定「不受司法覆

核」，這種設計使得國安委的權力缺乏透

明度與外部制衡，儼然成為一個獨立於香

港三權分立之外的獨立監察部門，其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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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內容對香港司法與公眾而言也幾乎

是完全不公開的。

其次，依《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八

條規定，中央政府在香港設立了「中央人

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

署」（國安公署），這是中央政府在港的

第四個派駐機構。國安公署的署長由中央

政府國安相關機構聯合派出，其人員直接

進駐香港，國安公署及其人員在香港「執

行職務」的行為「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管

轄」，且其人員和車輛在「執行職務時」

不受香港執法人員檢查、搜查和扣押（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2020）。如

此設計的國安公署，在法律上享有特殊豁

免，既繞開了香港司法管轄的制衡機制，

也實質侵蝕了香港原有的權力分立與司法

獨立，進一步挑戰了行政、立法、司法之

間應有的制衡格局。

再者，根據《港區國安法》第十六

條和第十七條規定，香港警務處和律政

司分別設立了專門的「維護國家安全部

門」和「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

這兩個部門的負責人由香港特首任命，但

必須書面徵求前述國安公署的意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2020），這項

規定確保了相關國安部門的負責人均為中

央首肯的人選，從而將中央的影響力延伸

至香港的執法和檢控層面。此外，香港警

務處國安部門甚至可以從香港以外聘請專

門人員和技術人員協助國安任務，此舉可

被解讀為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國安人員敞

開大門，使其能夠直接指導或干涉香港警

務處對國安案件的處理（陳玉潔，2020；

Gupta, 2025; Wong & Kellogg, 2021）。

二、模糊的罪名定義與廣泛的域外效力

《港區國安法》第三章中明訂了四

類違反國家安全的罪名：「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2020）。這

些罪名的條文卻充斥著許多模糊的不確定

概念以及過於廣泛的兜底條款，使得法律

的適用範圍極為廣泛且缺乏明確指認性。

例如「破壞國家統一」的定義就未加以具

體說明，導致許多在公民社會運動中被發

表的言論與行為也可能被認定為犯罪，香

港政府就曾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一句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口號為例，將

其解讀為「分裂國家」或「顛覆政權」，

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清算中，拘

捕、懸紅、定罪被認定為違反國安條例

的民間團體與人士（Gupta, 2025; Wong & 

Kellogg, 2021）。

此外，國安法最受爭議的特點之一是

其域外效力。《港區國安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身分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

用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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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這意味著該法對全球範圍內的

人士均可適用，且毫無限制、無論犯罪輕

重、也不管行為發生地是否將該行為視為

犯罪。實際上，在2025年7月9日，香港警

方就有採取執法行動拘捕四名年齡介乎

十五至四十七歲的男子，這些人被控涉嫌

非法參與在臺灣成立的「香港民主建國聯

盟」及其籌辦的顛覆國家政權活動，違反

《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

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警務處，

2025），這種高度侵入性的域外效力，結

合其模糊的罪名定義，可能干涉他國公民

的自由與內政事務。

三、對香港司法獨立、法律明確性及人

權保障的衝擊

從上述可知，目前《港區國安法》的

運作機制與設計，在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

國安機構實施的直接掌控以及對司法獨立

進行的系統性侵蝕之下，形成了一種「法

治為名、權力為實」的中國式威權治理模

式。首先，《港區國安法》第四十四條規

定，只有經由香港特首挑選、且被認定無

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法官，才能審理國安

案件；其任期僅為一年，期間如有危害國

家安全言行者即可立刻撤換（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1997／2020）。此番安排使

得行政部門可以任命立場一致的法官，從

案件一開始即左右審判結果，與司法獨立

原則完全背道而馳。

在陪審團審理方面，第四十六條規定

律政司長可基於「保護國家秘密」、「案

件涉外因素」或「保障陪審員及其家屬人

身安全」等理由，發出證明且毋須在陪審

團的狀況下進行案件審理，並改由三名法

官組成審判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1997／2020）。這意味著檢、控雙方同時

握有是否剝奪被告陪審團審判權的決定

權，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司法公正、程序正

義與第三方訴訟權的保障。

而保釋原則也隨之被修改，《港區國

安法》第四十二條要求，僅在法官「有充

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會繼續

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才可批准保釋，

致使羈押成為常態、保釋成為例外，明顯

違背了「無罪推定」與「保釋為原則」的

國際人權標準。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透

過蒐集2020年6月30日至2025年5月31日

期間的公開資料，建立了涵蓋國安法、

《刑事罪行條例》舊版「煽動罪」及2024

年3月生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內

的多法律框架下的逮捕與起訴案件資料

庫，發現結案的案件中，有85%僅涉及合

法的言論或表達，不應被定罪；香港國安

案件的保釋獲准率僅11%，89%的被告被

拒保並面臨長期羈押，平均預審拘留長度

達11個月；在研究期間內，官方通報共有

332人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被捕，其

中189人被起訴，165人最終定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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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反映出香港國安法及相關法例在實

務中對國際人權法和法治原則的嚴重侵蝕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25）。

參、社會工作專業自主的侵蝕與
國家機器化

一、香港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歷史歷程

要理解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的現狀，必

須將其置於長期的歷史發展脈絡中審視，

香港的社會工作專業化始於二十世紀七○

年代，當時港英政府在社會動盪與經濟轉

型的背景下，推行「社區建設」政策，並

透過撥款與資助制度擴大社會服務網絡，

以回應基層對福利與公共服務的需求，這

一時期不僅促進了專業培訓的制度化，也

推動社會工作領域從單一的救濟導向走向

服務功能的多樣化，例如社區發展、青少

年服務及家庭輔導等；八○年代隨著香港

經濟由工業生產轉向服務業和金融業為主

的結構轉型，社會福利政策亦逐步制度

化，服務供應進入鞏固與常規化階段，社

會服務的內容趨於穩定；九○年代香港

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理念影響下逐漸引入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並伴隨資源緊縮與問

責壓力，社會工作面臨績效管理的挑戰，

前線實務工作部分能量被繁瑣的行政與評

核要求所抽離，服務模式也趨向標準化，

為回應社會對專業信任與公信力的期待，

業界逐步推動強制註冊制度，並強調以專

業知識與倫理規範來鞏固專業地位，試

圖在市場化邏輯中維護核心價值，這一

整體歷程奠定了 1997年註冊體制與後續

專業治理的制度基礎（Cheung, 2001; Nip, 

2010）。

1997年的註冊制既是社會工作專業

化的重要里程碑，也重新界定了國家與專

業機構之間的權力與責任關係。該條例一

方面透過資格門檻、專業標準與紀律處分

機制提升職業公信力；另一方面，則將專

業資格認定與倫理審查納入具法律效力的

治理框架，因而使專業自律在法制化過程

中必須與政府撥款、契約關係與公共監督

並置（王卓聖，2004；Cheung, 2001; Nip, 

2010）。

王卓聖（2004）指出1950年代至1997

年的社會工作發展可從擴散模型、工業主

義邏輯與國家中心論三個視角理解；其中

特別是國家中心論反映了香港政府在社會

服務規劃與資助上長期居於「中心」且具

高度自主性的角色（王卓聖，2004）。換

言之，如果從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的歷史結

構脈絡來看，1997年的註冊制既反映了專

業化的內在訴求，也在既有的國家與專業

關係結構中，形成一個國家未來透過法制

化方式植入其意志以影響專業治理的伏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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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專業化走向國家機器化

香港社會工作專業所面臨的困境，

實質上反映了《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

社會整體公民權力收縮的縮影，自2020年

6月國安法生效以來，香港在學術自由、

言論與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方面出現明

顯倒退（Human Rights Watch, 2024）。

香港政府針對高等教育的管理以及專業機

構的修訂，其論述與操作手法上呈現高度

一致性，常見策略包括擴大委任成員比

例、引入宣誓制度及強化對合規性的要求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2022）。此番制度性調整，也顯示出政府

並非僅僅針對個別部門進行控制，而是

在自上而下展開一套宏觀性的「收編」

策略，旨在將過往相對自治的制度與權

力納入統一的治理邏輯之下（Ngai, 2023;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2022）。

從理論分析，香港在《港區國安法》

實施後，社會工作也逐漸走向「國家機器

化」（State apparatus）。國家機器是指

統治階級用以維持支配與社會秩序的制度

性工具，其典型構成包括軍隊、警察、司

法機關與監獄等具強制力的機構；阿圖

塞（Althusser）將此類機構稱為「鎮壓型

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RSA），其運作依賴暴力或法律強制以維

持統治秩序（Althusser, 2024）。在國安

法落實之後，警方、國安委會與司法體系

等機構所發生的制度、權力、與實務變

動，可視之為RSA功能的擴張，同時也說

明各政府部門如何在法律與執法過程中逐

步被置入維護國家安全的治理邏輯，從而

改變原有專業實踐的操作空間與倫理判

準。

此外，阿圖塞進一步提出「意識形態

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的概念，指出國家亦透過一系列表

面上中立但具有意識形態功能的制度（例

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工會與傳播

媒體等），在日常文化與社會實踐中建

構、滲透、傳播並再生產特定的價值觀與

世界觀（Althusser, 2024）。從此理論視

角出發，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的變動可以視

為專業監管機構在治理邏輯與價值取向上

被重整的過程。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Social Workers 

Registration Board, SWRB）作為法定監管

機構，其既有職責包括制定專業標準、

維護倫理規範與執行紀律監督，長期以

來被視為維護專業品質與公共利益的部

門。然而，隨著《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政府將「維護國家安全」明確納入註冊局

的職能中（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1997／

2024），從根本上重塑了註冊局的意識

形態基礎，使其從一個專注於「專業倫

理」、「服務品質」的機構，轉向一個以

「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為最高指導

原則的治理工具，這正是「意識形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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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化」的體現，下詳述之。

三、社工註冊局修例與專業自主的失守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

工作專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SWRB）

條例的修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曾

公開批評，作為法定機構的註冊局其行為

已嚴重偏離《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本

意（大公報，2024）。其後，香港政府

推動在2024年7月3日於立法會三讀通過

《社工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政

策委員會之組成，並將「維護國家安全」

納入社工註冊及監管機制，修訂前，註冊

局由15名成員組成，其中8名由註冊社工

選出，占總數的53.3%，具備民選主導的

性質；然而修訂後，註冊局成員人數增至

27人，其中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從6人

增加至17人，而民選成員仍維持8人，使

得委任成員在註冊局中占據絕對多數（約

63%）；且正副主席由成員互選改為特首

委任，更要求社工註冊局成員上任前需要

宣誓，危害國家安全罪罪成者終身不能註

冊擔任社工（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1997

／2024）。

修訂最關鍵的變動在於註冊局委員會

的組成結構由政府委任成員占多數，且所

有新任委員須先宣誓擁護《基本法》並效

忠特區，該制度一經實施，原有多數選任

委員相繼辭職，註冊局的獨立性和自律機

制因而遭到嚴重削弱；修訂條例還規定，

觸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者必須永久除牌，並

要求註冊社工在被控告時立即通報註冊局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1997／2024），

此舉進一步強化了國家安全對專業的凌駕

性，使得社工在執業時必須將國家安全置

於專業倫理之上，對其專業自主構成直接

威脅，形塑香港社會工作專業機構在權力

結構的根本性改變，使得政府可以直接透

過委任來掌控註冊局的決策權，削弱了專

業內部透過選舉影響決策的自主空間。

香港業界對此反應強烈，根據謝世

傑等人（2024）對3,138份有效問卷的

調查，九成半受訪者認為該修例不恰當

（95%），且有高達94.5%的受訪者同意

該修例會使社工在推行工作時面臨被指

「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89.9%受訪者

認為修例會令社工更難為弱勢社群爭取權

益（謝世傑等人，2024）。該調查結果反

映多數受訪者擔心修例將嚴重侵蝕專業自

主，並可能使社工在實務上被異化為執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工具，從而削弱為弱

勢群體爭取權益的空間，亦呈現出當前香

港社會工作專業守則所強調的社會正義與

弱勢權益保障，正與國安法下模糊不清的

法律「紅線」產生根本的衝突，導致社工

在專業責任與法律風險之間陷入兩難，並

促成實務上的自我審查與角色調整。

根據監察報導，在改組後的六個月

內，註冊／許可審查已導致約20名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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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停職或撤銷資格（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2025），此類行政與紀律

處分，也帶來程序透明度不足的疑慮，

進一步促使專業自律空間向外在政治考量

的退讓。若干在2019年相關事件中走上街

頭的社工亦被秋後算賬，即便過去司法審

查中其行為可被視為可調解的案件，仍

可能因後續法案通過而被嚴格判刑，進

而引發職業資格喪失與職涯中斷的風險

（Associated Press, 2025; Nagi, 2023）。

在2019年相關社會運動中，這類因倡議或

爭取社會公義而被補的社工在後續被判涉

及「暴動／騷亂」，對社會工作專業倫理

的實踐造成直接壓力，一方面是對服務對

象（或公共利益）的義務，另一方面是避

免觸法與保障執業資格的生存考量，兩者

之間的張力可能會驅使更多從業者採取自

我審查或調整服務策略以明哲保身。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修訂，可被視

為一項中央及特區政府對於權力收束的一

種策略，其目的旨在收編一個關鍵的專

業團體，並將其從一個獨立的專業自律

機構轉變為一個受國家控制的組織。這種

轉變直接損害了社會工作者獨立倡導社會

正義的能力，迫使他們將國家安全置於服

務對象的需求和專業倫理之上。但這也與

北京旨在實現權力回歸的期待相呼應，也

因此中央及特區政府將國家控制延伸到專

業領域，致使香港社工註冊局從一個專業

自主的機構轉變為國家控制的工具，為香

港「以法治權」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一則範

例。

四、服務實踐中的自我審查與角色異化

《港區國安法》的影響已超越宏觀

法律與專業組織層面，深入滲透至香港社

工的日常服務實踐，引發廣泛的自我審

查與專業角色異化。自2020年6月30日國

安法生效以來，社會福利署將其納入所

有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的「服務質素標

準」法例名單，要求機構制定合規政策與

程序，並對員工進行相應培訓與內部審

核，以確保機構及人員遵守相關法律（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福利署，2025）。

為應對這一制度性壓力，多家機構開展國

安法培訓及法律講座，並增設合規審查機

制（管浩鳴，2022）。在此背景下，前線

社工普遍反映服務方式變得更為保守，並

出現了明顯的自我審查現象；部分社工坦

言，在與年輕人討論社會議題時刻意避免

敏感話題；在邀請外部講者時，亦往往因

憂慮煽動或違法風險，而選擇立場中立或

表述溫和的嘉賓（鄭日堯，2021；明報，

2022）。

傳統上，社工在政策倡導、倡議社

會正義以及社會運動中都扮演著積極角色

（林萬億，2013；謝秀芬，2016），回

顧香港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亦有許

多社工走上街頭，為情緒激動的群眾提供

心理疏導及危機介入；或是為社會正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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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倡議。然而，國安法實施後，這一倡導

空間迅速收窄，過往的倡議行動，如聯

署、示威、遊行等，已被視為是激進且被

定性為潛在的「違法行為」；加之國安法

施行後的事後清算以及社工註冊局的改

組，令許多社工不敢再以過往方式爭取社

會公義（管浩鳴，2022；鄭日堯，2021；

Associated Press, 2025; Nagi, 2023）。

由此可見，香港社會工作開始呈現

逐步被國家治理邏輯吸納的趨勢，在制度

與法規修正之下，其專業實務與監管指標

愈來愈多地與國家安全或維穩優先連結，

而原本強調政策倡導、社會公義與結構性

變革的角色，顯現出被制度框架約束的傾

向。這種專業角色的轉化與中國大陸在威

權體制下的社工發展模式頗為相似，在中

國的體制中，社工專業高度受國家控制以

促進社會和諧與國家建設為主，對倡導與

社會運動等宏觀議題多所限制（曾建元，

2014）。當制度性約束限制社工履行促進

社會公義的功能，而監管或政策明確將國

家安全置於優先考量時，弱勢族群的代表

性與制度性支持可能遭受削弱；在此情況

下，社會正義議題難以獲得必要的公共倡

議與制度回應，若結構性問題未能獲得實

質性解決，而僅以權力壓制或噤聲處理，

反而加劇社會分裂、冷漠與疏離。

肆、結論與展望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對香港社會

工作專業產生了深遠而根本性的影響，導

致其專業自主的喪失，並使其角色趨向國

家機器化，本文透過對法律框架、新設機

制、罪名定義乃至專業服務實踐進行整

理，初步歸納了其中的限制。

首先，法律及配套機制深度重塑了

原有的法治結構。國安委與國安公署等新

設機制，突破了香港司法與行政體系的制

衡，並以不透明、缺乏問責的方式行使權

力。再者，罪名定義的模糊與廣泛域外效

力，使和平言行均有被刑事化的風險，基

本自由遭受前所未有的約束。第三，司法

程序中的指定法官與取消陪審團制度，以

及保釋準則的逆轉，更進一步削弱了司法

獨立，將法律工具化為政治控制的利器。

《港區國安法》新修訂的法規，已使香港

刑事司法機關獲得龐大權力，並逐步轉向

鎮壓型國家機器的角色。

在專業治理層面，社會工作者註冊

局成員結構的調整與宣誓效忠要求，使專

業自主機制被嵌入國家安全的優先考量之

中，註冊局由保障行業品質的機構，轉為

配合政府意志的部門。此一變動使社工在

面對敏感議題時，必須在專業倫理與法律

風險之間自我審查，導致服務實踐中普遍

出現迴避與退縮。最終，社工群體為弱勢

發聲、推動社會正義的傳統角色，逐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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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為維繫社會穩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一環。

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的變革是《港區

國安法》對香港公民社會整體衝擊的一個

縮影，社會工作自主性的喪失，也預示著

香港社會多元化和批判性聲音的進一步消

退，對香港長期以來建構的開放性和自由

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綜上所述，《港區

國安法》的全面落實，不僅在制度層面重

塑了香港的政治與司法架構，更在專業

層面徹底改寫了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職

能。從中央機制的直接介入與罪名的模糊

定義，到專業自律組織的收編與服務實踐

中的自我審查，社工專業自主性被強行剝

奪，其本應捍衛弱勢、倡導公義的使命，

正逐步趨向於被國家治理邏輯吸納，這種

轉變不僅削弱了香港社會工作為社會正義

發聲的能力，也反映了「一國兩制」下公

民社會空間的進一步收縮。對臺灣社會而

言，香港經驗提醒我們，當法律成為權力

擴張的利器，任何公民社會的生機與專業

自主都可能在不經意間被侵蝕；唯有堅守

法治精神與專業倫理，才能抵禦威權化政

治浪潮，維護社會的多元與開放。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究

中心專任助理）

關鍵詞： 港區國安法、威權治理、社會工

作專業自主、國家機器、公民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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